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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氢气产品质量省级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 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抽样数量见表 1。

表 1 抽样数量

序号 产品名称 包装（贮存）状态 检验样品数量 备用样品数量

1

工业氢、纯氢、

高纯氢、超纯

氢、质子交换膜

燃料电池汽车

用燃料 氢气

管道输送
体积不低于 2L，压

力不低于 2MPa

体积不低于 2L，压

力不低于 2MPa

2 检验依据

表 2 工业氢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氢气（H2）的体积分数 GB/T 3634.1-2006

2 氧（O2）的体积分数 GB/T 3634.1-2006

3 氮加氩（N2+Ar）的体积分数 GB/T 3634.1-2006

4 露点* GB/T 5832.2-2016

注：带*检验项目为现场检验，受检单位对检验机构现场检验结果（数据）有异议，应现场立即向检验机

构提出异议复检并对复检结果进行确认，若现场检验未当面提出异议的，不再受理异议。

表 3 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氢气（H2）纯度（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2 氧（O2）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3 氩(Ar)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4 氮（N2）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5 一氧化碳（CO）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6 二氧化碳（CO2）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7 甲烷（CH4）含量（体积分数） GB/T 3634.2-2011

8 水分（H2O）含量（体积分数）* GB/T 5832.2-2016

注1：带*检验项目为现场检验，受检单位对检验机构现场检验结果（数据）有异议，应现场立即向检验

机构提出异议复检并对复检结果进行确认，若现场检验未当面提出异议的，不再受理异议。

注2：除超纯氢外，由供需双方商定含量是否列人纯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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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氢气纯度(摩尔分数) GB/T 37244-2018

2 水（H2O）* GB/T 5832.2-2016

3 总烃（按甲烷计） GB/T 3634.2-2011

4 氧（O2） GBT 3634.2-2011

5 氦（He） GB/T 27894.3-2011

6 总氮（N2）和氩(Ar)含量 GB/T 3634.2-2011

7 一氧化碳（CO） GB/T 3634.2-2011

8 二氧化碳（CO2） GB/T 3634.2-2011

9 总硫(按H2S计) GB/T 1886.228-2016

10 甲醛(HCHO) GB/T 16129-1995

11 甲酸(HCOOH) GB/T 1628-2020

12 氨（NH3） GB/T 14669-1993

13 总化合物(按卤离子计) GB/T 37244-2018

14 最大颗粒物浓度 GB/T 15432-1995

注：带*检验项目为现场检验，受检单位对检验机构现场检验结果（数据）有异议，应现场立即向检验

机构提出异议复检并对复检结果进行确认，若现场检验未当面提出异议的，不再受理异议。

注：1.表 3-6 所列检验项目是有关法律法规、标准等规定的，重点涉及健康、安全、节能、环保以及消费者、

有关组织反映有质量问题的重要项目。

2.检验方法包括相关产品标准及试验方法标准。

3.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

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4.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3634.1-2006 氢气 第 1 部分 工业氢

GB/T 3634.2-2011 氢气 第 2 部分 纯氢、高纯氢和超纯氢

GB/T 37244-2018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

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

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

http://lims.gjwhzj.cn/Uploads/CoDFile/611AFCB88C344EB7A9B922D14F9A924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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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

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

判定，但应在检验报告备注中进行说明。

4 附则

本细则首次发布。


